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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医养结合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中医医养结合机构的术语和定义、工作要求、服务流程、中医服务、中医技术、评价改

进。

本文件适用于中医医养结合机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6751.3-1997 中医临床诊疗术语治法部分

GB/T 20348-2006 中医基础理论术语

GB/T 21709.1-2008 针灸技术操作规范 第 1 部分 艾灸

GB/T 21709.5-2008 针灸技术操作规范 第 5 部分 拔罐

GB/T 21709.9-2008 针灸技术操作规范 第 9 部分 穴位贴敷

GB/T 29353-2012 养老机构基本规范

GB/T 35796-2017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

JGJ 450 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

MZ/T 008 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

MZ/T 032 养老机构安全管理

MZ/T 039 老年人能力评估

DB23/T 1992-2017 医养结合服务质量规范 医疗机构

DB23/T 2289-2018 医养结合服务质量规范 养老机构

3 术语和定义

GB/T 16751.3、GB/T 20348、DB23/T 2289-201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

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GB/T 16751.3、GB/T 20348、DB23/T 2289-2018中的一些术语和定义。

3.1

中医医养结合机构

同址设立，兼具中医医疗卫生资质，提供疾病诊疗、护理、康复等专业医疗服务和生活照料、文化

娱乐、心理/精神支持、安全保护等养老服务的组织。

[DB23/T 2289-2018，定义3.3]

3.2

治未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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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疾病，早期治疗，防止传变。

[GB/T 20348-2006，定义12.2.1]

3.3

体质

人体在先天禀赋和后天调养基础上所形成的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上相对稳定性。

[GB/T 20348-2006，定义9.2]

3.4

中医体质辨识

以人的体质为认知对象，从体质状态及不同体质分类的特性，把握其健康与疾病的整体要素与个体

差异，制定防治原则，选择相应的治疗、预防、养生方法，从而进行“因人制宜”的关于。

3.5

养生

研究增强体质，提高健康水平，预防疾病以及延缓衰，老延年益寿的理论。

[GB/T 20348-2006,定义12.1]

3.6

药膳疗法

应用具有药性的食物及药物，烹调成菜肴以防治疾病的一种方法。除了能辅助治疗各种病症之外，

尚有保健强身，抗老益寿的功能。

[GB/T 16751.3-1997,定义30.2]

4 工作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中医医养结合机构应具备独立法人资质，符合《养老机构管理办法》、MZ/T 008 和 MZ/T 032

的规定。

4.1.2 应符合《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并取得《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可申请医疗保险定点资格。

4.1.3 提供餐饮服务的，应持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4.1.4 应具有与服务功能相适应的各项管理制度，岗位职责、工作流程及组织结构图。

4.1.5 应建立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每年应急演练开展不少于一次。

4.2 人员要求

4.2.1 中医医养结合机构管理人员应具备养老机构或中医医疗机构管理经验，并在任职前经过岗前培

训。

4.2.2 中医医养结合机构内的医生、护士、医疗技师、营养师、社会工作者等应持有效的执业资格证，

并在工作岗位熟练运用相应的知识和技能。

4.2.3 养老护理员应经培训合格后上岗。

4.2.4 工作人员应符合职业健康要求。

4.2.5 消防安全员应持有相关的资格证书。

4.3 设备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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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中医医养结合机构在设备设施配备方面应符合 GB/T 29353、GB/T 35796 和 JGJ 450 的要求。

4.3.2 应根据机构内开展工作情况，设置评估室、中医养生室、康复室、治疗室、抢救室、处置室、

姑息室等，且布局合理。

4.3.3 机构内设抢救室的，应配备常用抢救设备、急救药品和具有临床工作经验的医护人员，能对老

年人突发疾病进行紧急处置；急救设备、药品应设专人定期盘点、维修保养，随时处于备用状态。

4.3.4 机构内设中医养生室的，应配备脉枕、针灸器具、火罐、艾灸器具、足浴桶等常用中医设备设

施。

4.3.5 机构内设康复室的，应配置与收治对象需求相适应的中医康复设备设施。

4.3.6 可配置自动化办公设备、信息管理平台、消防控制系统，满足机构的运营需求。

5 服务流程

5.1 服务总则

中医医养结合机构服务流程见附录 A。

5.2 接待

5.2.1 建立服务接待平台，及时接受客户的咨询及预定信息。

5.2.2 接待流程应包括但不限于：

a) 根据机构服务能力接收相适应的老人入住；

b) 符合 DB23/T 1992-2017、DB23/T 2289-2018 的规定；

c) 介绍机构环境、所提供的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准备物品及入院健康体检内容。

5.3 评估

5.3.1 评估要求

5.3.1.1 养老机构对入院老年人进行评估应符合 MZ/T 039 的规定。

5.3.1.2 评估结果应双方签字确认。

5.3.1.3 符合入住标准的老年人，签订入住协议后选择相应区域入住，并为老年人制定分级护理照护

计划。

5.3.2 中医评估

5.3.2.1 中医医养结合机构对老年人进行中医评估应符合《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

对入住老年人开展中医体质辨识评估。

5.3.2.2 根据评估结果制定中医调养照护计划。

5.3.2.3 中医评估包括但不仅限于中医体质辨识。

5.4 建档

5.4.1 将服务过程中形成的文件、记录、协议、合同等及时汇总、分类和归纳，为老年人建立个人健

康档案。

5.4.2 档案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a) 入住协议书；

b) 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簿复印件、监护人（或相关第三方）联系方式；

c) 健康体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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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阶段性评估报告；

e) 分级护理服务计划；

f) 提供的治疗、护理服务记录；

g) 中医养生记录单。

6 中医服务

6.1 总体实施

6.1.1 参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的要求，对入住老

年人开展起居照护、药膳疗法、情志调护、慢病养生、中医康复等项目。

6.1.2 提供医疗服务或诊疗项目，应符合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6.1.3 应以保健康复和中医养生、生活照料相结合模式开展服务。

6.1.4 服务项目包括但不仅限于中医常见病、多发病的辨证施治。

6.2 起居照护

6.2.1 护理人员应对老年人在生活起居方面给予专业的指导，使老年人保养正气，调整机体内外阴阳

的平衡，增强机体抗御外邪的能力，促进健康及疾病的康复。

6.2.2 在起居照护中，要顺应四时的变化，遵循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虚邪贼风、避之有时的原则。

6.2.3 老年人正气虚弱，起生活起居照护中应注意形的保养，更要注重神的调摄。

6.2.4 顺应四时平衡阴阳，睡眠充足适当锻炼，慎避外邪形神共养。

6.2.5 劳逸适度，避免过劳，避免久视，久立，久行，避免神劳，避免过逸，避免久卧，久坐。

6.2.6 根据老年人体质安排居室，寒症、阳虚证者安排在向阳温暖的居室，热症、阴虚证者可安置在

背阳凉爽的居室，气虚的老年人，保持室内安静，避免噪声，避免因突然的声响而心悸不已。

6.2.7 室内温度适宜，避免过高老人易感暑邪，过低又易感寒邪。

6.2.8 室内光线适度，对感受风寒、风湿、阳虚及里寒证的老年人，室内光线宜充足。对热症老年人，

肝阳上亢，肝风内动的老年人，室内光线应稍暗。对痉症、癫狂症老年人强光可诱使病情发作，可用避

光窗帘遮挡。

6.3 药膳疗法

6.3.1 中医饮食调护包括但不限于：

a) 保证老年人合理饮食，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得以濡养，避免因饮食不当使人体正气虚弱，

抵抗力下降，导致多种疾病的发生；

b) 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饮食有节、适时定量，合理膳食、不可偏嗜，重视脾胃、注意卫生，

辩证施食、相因相应为原则；

c) 老年人的饮食易清淡，多样化，粗细相宜，寒热相适，质量兼顾，荤素搭配，比例适当，营养

全面，忌肥甘厚味，嗜食偏好；

d) 饮食宜根据老年人的寒热虚实，阴阳偏抗结合食物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及归经等特性来确定；

e) 在选择食物时，应根据中医五行学说搭配一起进食，某些食物搭配不当，易削弱食疗效果；

f) 针对老年人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注重个体差异，有些饮食经调制或配置后可以改变其性质，

应灵活掌握。

6.3.2 药膳调理包括但不限于：

a) 药食保健应遵循中医药的基本理论，在医生指导下由专业的药膳师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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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专业药膳师在“注重整体、辩证施膳”原则指导下为老人提供个性化食疗药膳服务；

c) 使用药膳时，应以食物的四气、五味、归经、阴阳属性等理论为指导，提供与老年人调养相适

应的药膳；

d) 药膳使用为药、食两用之品，保持“良药可口，服食方便”的特性，包括但不限于膏方；

e) 老年人自主选择食用药膳；

f) 指导老年人服用药膳时根据性味合理原则，注意配伍禁忌及忌口。

6.4 情志调护。

6.4.1 情志调护包括但不限于：环境适应、情绪疏导、心理支持、危机干预等。

6.4.2 情志调护应当由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医护人员或经过心理学相关培训的工作人员承担。

6.4.3 应配备必要的设施、设备。

6.4.4 诚挚体贴，全面照护，以和蔼诚恳的态度，协助老人适应环境。

6.4.5 因人施护、有的放矢、促进健康，避免因情志波动引起不适。

6.4.6 根据老年人的具体情况可采取说理开导、顺情从欲，移情解惑，发泄解郁，以情胜情，暗示法，

药食法等进行情志调护。

6.5 慢病养生

6.5.1 体质辨识

6.5.1.1 可提供体质辨识服务，供老人自主选择。

6.5.1.2 体质辨识前告知受检者相关要求及注意事项，要求记录内容准确，信息完整。

6.5.1.3 服务过程应注意观察老年人身体情况，如遇老年人身体不适，做好预见性护理，采取相应应

急措施。

6.5.1.4 提供体质辨识报告，报告项目包括但不仅限于检查结果、体质图表、体质内容及类型、经络

病证及体质分析。

6.5.1.5 应提供体质辨识健康管理指导方案，内容包括但不仅限于体质偏向状态、起居建议、饮食建

议、体质茶疗、生乐建议、理疗方案、调养指导等。

6.5.2 中医养生治未病

6.5.2.1 可采取中医健康处方、健康讲座、健康教育宣传栏等多种形式开展中医健康教育，内容包括

但不仅限于营养知识、运动项目、中医养生常识、慢性病防治等。

6.5.2.2 根据老年人需求开展健康体检，提供个性化体检项目，每年不少于一次。

6.5.2.3 应符合正气为本、动静结合、审因施养、综合调养、预防为主的原则。

6.5.2.4 可采用四时养生、精神养生、药物养生、运动养生、经络养生、饮食养生和起居养生等方法。

6.5.2.5 可提供但不仅限于针刺、艾灸、拔罐、穴位贴敷等保健方法。

6.5.2.6 为老年人提供动作简单，易学易练的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等运动养生方法。

6.6 中医康复

6.6.1 总则

操作应符合《常用康复治疗技术操作规范（2012 年版）》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物理治疗、作业

疗法。

6.6.2 物理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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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1 物理治疗包括但不限于运动治疗、物理因子治疗等。

6.6.2.2 在实施物理治疗前，应通过身体形态评定、肌力评定、感觉评定、协调评定、心血管评定等

评估老年人身体功能，并制定康复方案。

6.6.2.3 可采用徒手训练和器械训练等运动治疗技术，以维持和恢复老年人躯体功能障碍。

6.6.2.4 可采用电疗法、光疗法、磁疗法、超声波疗法、冷疗法、热疗法、压力疗法等物理因子治疗

技术预防和治疗疾病。

6.6.3 作业治疗

6.6.3.1 作业治疗包括但不限于辅助器具的适配使用、助行器具使用、轮椅的选择与使用、矫形器具

配置与使用等。

6.6.3.2 在实施作业治疗前，需要通过日常生活活动评定、手功能评定、知觉功能评定、认知功能评

定等评估老年人作业功能障碍情况，并制定康复治疗方案。

6.6.3.3 可通过日常生活活动训练、娱乐与休闲活动训练、手功能训练、知觉功能训练等提高老年人

生活和劳动能力。

6.6.3.4 应根据老年人需求，指导和协助老人正确使用拐杖、助行器、轮椅等辅助器具。

7 中医技术

7.1 中医技术包括但不限于针灸、艾灸、拔罐、穴位贴敷等技术，实施过程中艾灸、拔罐、穴位贴敷

符合 GB/T 21709.1-2008、GB/T 21709.5-2008、GB/T 21709.9-2008 的要求。

7.2 老年人实施中医技术前进行全面评估，室内环境及温度、主要症状、既往史、适应症、有无出血

病史或出血倾向、哮喘病史或过敏史、对热、气味的耐受程度、实施部位的皮肤情况。

7.3 操作者要专心致志，耐心坚持，避免分散注意力，防止穴位不准确，造成误伤。老年人艾灸时可

使用电子艾灸仪。

7.4 循序渐进，先少量，时间短。出现不适，要立即停止操作，并躺下静卧。

7.5 注意保暖及隐私保护。

8 评价改进

8.1 服务评价

8.1.1 中医医养结合机构应每年开展不少于一次的针对本机构的全面评价。

8.1.2 可通过对老年人的问卷调查、个别访谈等方式了解服务对象对机构服务的满意度；也可由机构、

该机构的上级管理部门或其上级管理部门委托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对医养结合服务机构管理情况进行评

价。

8.1.3 评价指标包括但不限于：

a) 服务对象满意度；

b) 监护人、相关第三方满意度；

c) 服务项目完成率；

d) 有效投诉完结率。

8.2 持续改进

8.2.1 建立服务质量跟踪与投诉渠道，广泛收集反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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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根据评价中发现的不合格服务进行纠正，分析产生不合格服务的原因，制定整改措施，并跟踪

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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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B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服务流程图

A.1 服务流程图

见表A.1

表 A.1 服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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